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774               证券简称:倍杰特              公告编号：2021-005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及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内蒙古中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公司持有中水环保37.22%股权并向该公司委派董事，中水环保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的相关规定，中水环保为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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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日/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471.23 

总负债 400 

净资产 11,071.23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66.2 

 

3、履约能力分析 

中水环保是基于《内蒙古天河水务有限公司高含盐废水处理技术改造（结晶分盐）项目

社会资本合作（含项目设计、设备采购）项目》由公司及内蒙古天河水务有限公司（天河水

务）共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截止目前中水环保股东已合计向该公司缴付出资合计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中水环保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天河水务按照持有中水环保股权比例共同提

供担保，并由中水环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此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宜符合中国证监

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中水环保向金融机构贷款事项提供担保，其

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并由参股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运营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并由参股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运营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并由参股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外担保、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

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供担保，并⬀܀ѡ公司提供反担保Ȁ合公司实际经㨀㾽，不存在损害公਀非ޠ

形。公司对外担保、܀交᱆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1年半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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